
□张艳萍

王先生与郭女士为夫妻， 在婚姻存续期

间， 婆婆李女士分别向儿子儿媳账户内各转

账 170 万元、 20 万元， 后李女士主张该两笔

款项为借款， 要求两人返还， 因协商未果诉

至法院。 近日，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经审

理， 判决王先生与郭女士返还李女士借款本

金 170万元。

李女士诉称， 其为王先生的母亲， 王先

生与郭女士于 2016 年登记结婚， 2018 年时

郭女士因计划摇号买车向李女士借款 20 万

元， 李女士将钱转到郭女士名下账户内。

2021 年， 王先生与郭女士又因购房向李女士

借款 170 万元， 李女士将该笔款项转到王先

生名下账户内， 备注“购房款”， 并提交王先

生出具的借条佐证。 李女士认为， 该两笔款

项都是王先生与郭女士夫妻共同借款， 故请

求王先生与郭女士返还借款共计 190万元。

王先生辩称， 认可李女士的诉讼请求。

郭女士辩称， 郭女士与王先生的儿子

2018 年出生， 李女士转给郭女士 20 万元是

对其生孩子的奖励， 是李女士自愿赠与给郭

女士的， 而买车发生在 2020 年。 170 万元的

“购房款” 也是李女士赠与给郭女士与王先生

的， 一是郭女士与王先生均无购房意愿， 但

李女士在没有和儿子儿媳商量的情况下付了

购房意向金， 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同意李女士

支付首付款 170 万元， 余款由郭女士和王先

生共同贷款， 170 万元是李女士自愿出的，

并提交电话录音相佐证。 二是郭女士无购房

能力， 郭女士与王先生家庭年收入不足 10 万

元， 且住着公租房， 无力买房， 并提交租房

合同相佐证。 三是借条是伪造的， 郭女士已

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 借条是在离婚诉讼后

形成的， 而不是借条上的落款时间。

法院审理后认为， 李女士向郭女士转账

20 万元， 李女士仅有转账凭证， 李女士解释

的借款理由为购车， 但是郭女士时隔两年才

购入车辆， 李女士应就双方是否达成借贷关

系合意承担举证证明责任， 而李女士提交的

证据不足以证明双方形成借贷关系， 故法院

对李女士的该笔款项系夫妻共同借款的主张，

不予支持。 关于李女士 2021年向王先生支付

170 万元款项， 李女士已经提交王先生出具

的欠条及相关转账支付凭证证明其与王先生、

郭女士存在民间借贷关系， 完成了初步的举

证责任， 在李女士否认赠与的意思表示的情

况下， 郭女士对借贷关系不予认可， 认为借

条上没有签字、 借条形成于王先生和郭女士

离婚诉讼之后， 不构成夫妻共同债务。 郭女

士辩称李女士在买房时的出资是赠与， 应由

郭女士承担李女士的出资系赠与的举证责任，

本案中郭女士并未提供证据证明李女士的出

资系赠与。 故该 170 万元属于王先生、 郭女

士的借款。 法院最终判决王先生、 郭女士向

李女士返还 170万元。

宣判后， 郭女士提起上诉， 二审维持原

判。 现该判决已生效。

■法官说法■

民法典规定， 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

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

债务， 属于夫妻共同债务。 子女购房时由父

母出资给予资助， 除明确表示赠与外， 应视

为以帮助为目的的临时性资金出借， 子女具

有偿还的义务。 故本案 170 万元的款项属于

借款， 应当向李女士偿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规定， “原告仅

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

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者其他

债务的， 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

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 原告仍应

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责任”。 本案中，

李女士无法证明 20 万元的款项系借款， 且结

合转账的时间为孩子出生后的一个月内这一

事实， 该笔款项未认定为借款。

在此法官提醒， 父母对于子女的资助在

我国的家庭关系中非常普遍， 为避免纠纷的

发生， 在父母与子女的金钱往来时， 尽量做

到明确是借贷还是赠与； 对于向父母借款的

行为， 子女承担起偿还的义务， 有利于家庭

关系的稳定、 和谐。 （均来源： 人民法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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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某银行及信用卡中心侵犯隐私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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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华

张某多次接到某银行催收其子的信用卡

欠款电话， 遂以该银行侵犯个人信息权、 隐

私权为由诉至法院。 日前， 北京市海淀区人

民法院经审理， 判决银行及其信用卡中心书

面赔礼道歉并赔偿公证费 4080元。

原告张某诉称， 某银行信用卡中心及其

委托的金融公司数次拨打其手机号， 催收其

子的信用卡还款。 但其和儿子都从未向该银

行提供过身份信息及手机号码， 该手机号码

只用于家庭日常生活的联系， 从公开渠道无

法获取。 银行信用卡中心获取的信息涵盖个

人隐私的内容， 侵犯个人信息权和隐私权。

此外， 银行信用卡中心、 金融公司实施变相

催收， 严重破坏公民安定、 安宁的生活环境。

故起诉要求银行及信用卡中心、 金融公司书

面赔礼道歉， 并赔偿公证费 4080 元、 精神损

失费 1元。

银行及信用卡中心共同辩称， 银行是从

张某之子申请信用卡所填信息中获取到张某

信息， 系合法收集信息， 未侵犯张某隐私权，

未向社会公开其手机号， 拨打电话是正常催

收信用卡欠款， 系合法催收。 银行没有把信

息泄露给金融公司， 与金融公司是监管允许

下的委托催收关系。

金融公司辩称， 公司根据催收外包协议

为银行信用卡中心提供催收服务， 在无法联

系到张某之子的情况下， 共向张某拨打电话

6 次均未接通。 本公司不存在恶意催收、 干

扰生活的行为， 亦未侵犯隐私权。

法院审理后认为， 张某的涉案手机号码

属于其个人信息， 其述称该手机号码仅用于

家庭日常生活联系， 从未向社会公开， 现无

证据证明该号码已对外公开， 故该号码属于

张某的私密信息， 应作为隐私予以保护。 该

手机号码虽为张某之子办理个人信用卡时所

预留， 但某银行信用卡中心取得该手机号码，

系自行对客户信息进行关联， 张某并未提供

该号码用于催收他人欠款。 即便依据与张某

之子领用合约条款约定， 可通过其亲友转告

催缴欠款信息， 但张某之子也未主动预留该

手机号码。 特别是银行信用卡中心未经张某

同意利用其手机号码催收他人欠款， 违反了

相关监管规定， 构成对张某信息的违法使用。

法院另查明， 为催收欠款， 银行信用卡

中心拨打张某手机 13次， 其中 3 次拨通并进

行了沟通。 张某主张其因手机号码被频繁拨

打感到忧虑和心情紧张， 安定、 安宁的生活

环境受到破坏， 符合社会一般认识， 存在损

害后果。 银行信用卡中心频繁拨打手机号码

的行为显然与张某的安宁生活被侵扰之间存

在因果关系。 银行信用卡中心利用该手机号

码催收他人欠款， 已超出正常合理范畴， 领

用合约条款并不能成为免责理由， 其行为具

有违法性， 对于可能给对方带来的侵害存在

主观上的过错。 故某银行信用卡中心的行为

侵犯了张某的隐私权， 应当对此承担相应的

法律责任。 因某银行信用卡中心与金融公司

系委托关系， 金融公司虽亦拨打了该手机号

码， 但系通过某银行系统功能拨打， 且均未

能接通， 故该公司的拨打行为尚未独立构成

对张某信息及隐私权的侵害， 金融公司对此

不承担法律责任。 因某银行信用卡中心非独

立法人单位， 故某银行信用卡中心与某银行

应连带承担责任。 张某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所

受损害达到严重程度， 故驳回了其要求精神

损害赔偿的诉讼请求。

■法官说法■

民法典第四编第六章规定， 公民的个人

信息及隐私权受法律保护， 任何人不得非法

侵害。 个人信息包括自然人的姓名、 出生日

期、 身份证件号码、 电话号码等， 隐私包括

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宁和不愿为他人知晓的

私密空间、 私密活动、 私密信息。 在大数据

时代， 各类服务提供者收集了用户的大量个

人信息， 过度收集个人信息、 超出授权范围

使用个人信息的行为较为常见， 由此也引发

了相关诉讼。

本案纠纷中即由对个人信息的不当使用

所引发， 某银行虽通过合法渠道获取了张某

的手机号码， 但其对信息的使用超出了张某

的授权范围， 且使用该信息的方式侵扰了张

某的生活安宁， 因此同时构成对张某个人信

息权益和隐私权的侵害。

资助儿子儿媳的钱，能要求返还吗？
法院：非赠与性质的借贷资金要返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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